梁河县财政局关于调整下达2021年基本

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

的通知

梁河县疾控中心：
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调整下达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社〔2021〕192号）精神，现调增你单位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央补助资金1万元（具体金额详见附件），资金用途及相关要求不变。
该款项收入列入2021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科目；支出列入“2100408基本公共卫生服务”科目，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，根据实际情况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。

请单位收到项目纸质指标文件3个工作日内，登录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系统完成项目申报工作。以便于及时下达资金。

附件：调整下达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结算补助资金分配表

梁河县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1月22日

附件：

调整下达2021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央结算补助资金分配表

单位：万元
	单位
	重大疾病与健康危害因素监测

	
	食品安全风险监测

	
	省级核定
	梁财社〔2021〕34号下达
	本次下达

	梁河县疾控中心
	1
	68.7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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